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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檢偵辦危害公眾安全案件 

      已速啟動防範危害公眾攻擊應變機制 

 本轄於昨（15）日下午，在苗栗市市區，一名男子手持刀具步行

於街上造成民眾恐慌案件，經苗栗縣警察局苗栗分局即時趕赴管束，

協助衛生主管機關將其送醫安置，並報請本署檢察官指揮偵辦。 

 本署獲報後立即啟動「防範危害公眾攻擊應變機制」，指派徐子

元檢察官迅速進行指揮，現偵辦中。本署於去年12月22日即依法務部

、臺灣高等檢察署指示成立「防範危害公眾攻擊應變小組」，遇重大

恐嚇及危害公眾安全相關案件，責成檢察官從速、從嚴偵辦，以遏止

恐嚇、散布恐懼情形之擴散，維持社會秩序之穩定。 


